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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徽州区特困人员供养及运行维护民生工程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
为切实加强我区特困人员供养、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建设资金的管理, 现将修订后的《徽州区特困人员供养及机构运行维护民生工程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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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区特困人员供养及运行维护民生工程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进一步完善我区特困人员供养制度，提升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建后管养水平，规范特困人员供养资金的筹集、管理和发放，确保民生工程顺利实施，根据《农村五保供养条例》，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特困人员供养及运行维护资金是保障农村五保对象供养需求的资金，主要用于解决特困人员供养对象吃、穿、住、医、葬及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运行维护等方面的支出。
　　第二条 特困人员供养及运行维护资金，按照民生工程资金筹措办法，在财政预算中安排。有农村集体经营等收入的地方，可以从农村集体经营等收入中安排资金，用于补助和改善特困人员供养对象的生活。特困人员供养对象将承包土地交由他人代耕的，其收益归该特困人员供养对象所有。
　　第三条 特困人员供养标准根据经济社会水平发展情况及地方财力，由市财政局、市民政局会同提出方案，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第四条 特困人员供养资金收入来源包括：上级财政补助资金、本级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福利彩票公益金安排的资金、其他资金（含捐赠款、集体收入补贴、实物折款）和利息收入等。特困人员供养资金支出包括：发放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供养经费、集中转入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机构的供养及运行维护经费。特困人员供养资金结余资金，只能用于特困人员供养对象的动态管理和提高特困人员供养标准所需经费。
　　第五条 为进一步规范全区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运行维护管理，一类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综合定额补助标准不低于4800元/人·年；二类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综合定额补助标准不低于6000元/人·年；三类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综合定额补助标准不低于7200元/人·年。
　　第六条 对于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供养资金的发放，由区民政部门集中登记造册，经财政部门审核后，全部通过财政涉农资金“一卡通”发放到户。集中供养的五保供养资金的发放，由区民政部门汇总造册，经财政部门审核后，直接将资金划入集中供养机构，由集中供养机构统筹使用，使用情况要定期张榜公布。
　　第七条 每年1月底之前，区应将特困人员供养资金的收入、支出和结余情况，上报区财政局和区民政局。
　　第八条 在落实兑现特困人员供养资金时，要考虑特困人员供养对象有无承包土地等情况，采取分类施保。要优先确保没有土地收益的五保对象的生活。
　　第九条 区民政、财政部门要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对特困人员供养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条 要不断完善规章制度，对特困人员供养资金的使用情况，实行公示制，接收群众监督。防止任何部门和单位平调、挤占、挪用和抵扣的现象发生。对在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应当予以表彰、奖励；对违反本暂行办法，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应当严肃查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区财政局、区民政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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